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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空工作車廣泛使用於各行各業，但若稍有
不慎，恐造成意外事故，

據勞動部統計，民國2010年至2021年間，

共發生46件與高空工作車有關的致死重大職
災，等於平均1年約4人因高空工作車作業罹

災，

。



勞安所指出 職災主因為未接受教育訓練

其中墜落占比高達76%，造成墜落事故主要原
因為操作人員在進行作業時，站立（攀爬）
於護欄上，或跨越護欄至其他位置而發生職
業災害



第 五 節 高空工作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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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8-1 條

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，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一、除行駛於道路上外，應於事前依作業場所之狀況、高空工作
車之種類、容量等訂定包括作業方法之作業計畫，使作業勞工周
知，並指定專人指揮監督勞工依計畫從事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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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8-1 條

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，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二、除行駛於道路上外，為防止高空工作車之翻倒或翻

落，危害勞工，應將其外伸撐座完全伸出，並採取

防止地盤不均勻沉陷、路肩崩塌等必要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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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8-1 條

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，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四、不得搭載勞工。

五、不得超過高空工作車之積載荷重及能力。(搭載材料)

六、不得使高空工作車為主要用途以外之用途。 （上下設備）

但無危害勞工之虞者，不在此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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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128-1 條

使用高空工作車之作業，應依下列事項辦理：

七、除工作台作垂直上升或下降之高空工作車外，
使用高空工作車從事作業時，雇主應使該高空工作
車工作台上之勞工佩戴安全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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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8-3 條運送高空工作車

雇主採自行行駛或以牽引拖曳將之裝卸於貨車等方
式，運送高空工作車時，如使用道板或利用填土等
方式裝卸於車輛，為防止該高空工作車之翻倒或翻
落等危害，應採取下列措施：

一、裝卸時選擇於平坦堅固地點為之。

二、使用道板時，應使用具有足夠長度、寬度及強
度之道板，且應穩固固 定該道板於適當之斜度。

三、使用填土或臨時架台時，應確認具有足夠寬度、
強度，並保持適當之 斜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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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 128-4 條

從事高空工作車之修理、工作台之裝設或拆卸作業
時，應指定專人監督該項作業，並執行下列事項：

一、決定作業步驟並指揮作業。

二、監視作業中安全支柱、安全塊之使用狀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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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8-5 條

於高空工作車升起之伸臂等下方從事修理、檢點等
作業時，應使從事該作業勞工使用安全支柱、安全
塊等，以防止伸臂等之意外落下致危害勞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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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8-6 條

高空工作車行駛時，除有工作台可操作行駛構造之
高空工作車外，雇主不得使勞工搭載於該高空工作
車之工作台上。

一、規定一定之信號，並指定引導人員，依該信
號引導高空工作車。

二、於作業前，事先視作業時該高空工作車工作
台之高度及伸臂長度等，規定適當之速率，並
使駕駛人員依該規定速率行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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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8-9 條

雇主對於高空工作車，應指派經特殊作業安
全衛生教育訓練人員操作。

113.01.01起



高空工作車定期自動檢查 •

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施檢查一次

應每月依規定定期實施檢查一次

應於每日作業前對作業裝置之性能實施檢點。



案例1:

民國100年9月16日一名勞工在高空工作車之工作台
上操作伸臂上升時,未留意，而致身體撞擊天花板主
樑，卻因操作桿受旁邊風管壓迫影響，而處於持續
動作狀態，加以工作台內腳踏連鎖裝置失效, 工作
台持續朝上朝向上後方動作, 致勞工被夾於與工作
台與天花板主梁之間搶救後送醫不治

資料來源:勞研所宣導資料



案例 2

民國99年10月8號一名勞工從事飛機尾翼之除
鏽油漆作業時,站於離地14公尺之工作內操作
高空工作車, 在移動過程中因工作台底部鋼管
構件鉤到飛機尾翼設備之吊耳, 工作台鋼管構
件遭扯破壞後,工作車猛烈脫離型鋼吊耳，造
成工作台產生巨大衝力(反作用力)導致勞工摔出
工作台墜落地面死亡

資料來源:勞研所宣導資料



案例3:

民國99年3月24日一名勞工於高空作業車伸臂
桿末端捆綁纖維索, 用以吊運金剛砂太空包,
當太空包升約至距離地面3公尺,因纖維索吊
帶撕裂，而導致太空包掉落地面,造成伸臂產
生反作用力,猛然將勞工拋出工作台外 ,送醫
不治

資料來源:勞研所宣導資料



案例4:

民國100年2月16日一名勞工於高空作業車上進
行消防管電焊作業時, 因其他承攬廠商的堆高
機行經高空作業車作業區, 堆高機底盤拉扯，
罹災者勞工使用的電焊線,  致工作台上的電焊
線卡入護欄間縫隙,造成高空工作車傾倒,勞工
墜落致死

資料來源:勞研所宣導資料



案例5:
民國101年2月1日一名勞工搭乘高空作業車從事移線
作業，準備移動位置 到電線杆另一側時 高空作業車
伸臂基座突然自底座，鬆脫, 高空工作車倒下 勞工
自高處墜落 急救後不死亡

資料來源:勞研所宣導資料



案例6:

民國97年10月27日一名勞工操作高空作業車從事鋼梁
底棲粉刷作業作業中,由於地面不平整,導致工作車翻
倒,勞工與高空作業車一起翻落地面送醫不治

資料來源:勞研所宣導資料



案例7:

110年12月1日，1名勞工從事40 公噸固定式起
重機漆面修補作業，因固定式起重機突遭瞬間
強風吹襲而沿軌道移動約 4公尺,致桁架與高空
工作車發生撞擊，導致罹災者連同高空工作車
傾倒而墜落至地面，墜落高度約6.7 公尺。



案例8:
110年6月15日，2名勞工欲從事3處紅外線感測器
訊號線檢修工作，因高空工作車停放在斜坡路面，
且左側前、後輪均未設置輪擋，而使工作車向下
坡處方向滑行，經現場研判罹災者於高空工作車
發生逸走時，打開駕駛座車門後，手拉工作車方
向盤，導致工作車向左側移動，
惟無法上至駕駛座操控車輛，且來不及逃離，隨
著車輛下衝朝左側山壁撞擊。



案例9: (似案1)

110年3月12日，2名勞工從事鋼管支撐鋼構補
強作業，罹災者操作高空工作車前進時，背部
不慎碰撞到鋼構，導致高空工作車繼續往前移
動，造成罹災者被夾壓於高空工作車工作台操
作控制面板及待補強鋼構間。



案例10:

109年8月21 日，1名勞工操作高空工作車以
倒車方式由地下室2樓沿車道往地下室1樓行
駛(上披)， 該工作車於轉彎處突然倒退快速往
下坡移動,並擦撞車道牆壁後撞擊到正靠牆壁
行走之另1名勞工，被撞擊後之勞工倒地，經
送醫後傷重不治。



案例11:

107年7月21日，1名勞工從事水霧配管鋼索固
定作業時，

站立於高度約4.5 公尺高空工作車圍欄中欄
杆上操作緊結器拉緊鋼索時，

因固定鋼索夾突然鬆脫，致拉緊之鋼索掉落
地面，導致罹災者重心不穩而墜落地面致死。



提醒事項

一.開始作業前應先確認高空作業車之裝置
是否能正常運作,應仔細觀察作業空間、
狀況:包含地面、牆面及空中的結構



提醒事項

2.操作桿及緊急制動裝置周圍必須淨空，
以免妨礙操作而造成危險



提醒事項

3 操作人員應事先閱讀該次作業所使用的高
空作業車操作說明文件,若有不清楚之處，
應詢問雇主、出租廠商或製造廠商的意見
切忌直接將其他車輛或車種之操作經驗用
於高空作業車上



提醒事項
4.車輛式高空工作車走動時，建議先將工作
台收起,到達定點後，再將工作台舉升至作
業點; 移動車輛或工作台時, 皆應與周圍
障礙物保持距離，並隨時注意前方是否有
障礙物



提醒事項

5.不可將雙手過度伸出工作台外，以免重心
不穩，發生危險，更不可攀附在工作台外
作業,亦禁止在工作台上架設梯子或木板
意圖增加作業高度



提醒事項

6.作業時應確實佩戴安全帶及安全帽，
並將安全帶鉤掛與工作台之安全母索或
錨定點上



第250條

雇主對勞工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，或
於鋼架等致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，
作業時所使用之交流電焊機，應有自動電擊防止
裝置。





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5條

• 雇主對電焊作業使用之焊接柄，應有相當
之絕緣耐力及耐熱性。



•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6條

• 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，有接觸絕
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、設備
之虞者，應有防止絕緣被破壞或老化等致
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。





案例1: 從事電焊機電焊鋼架作業時

感電致死災害

95年6月22日 罹災者因公司 欲在工作間製作一座
堆放工具及雜物之置物架，當天上午罹災者在工作
間以氧氣乙炔及電焊機方式燒焊鋼架(C型鋼)，

約下午2時左右雇主突然聽到背後有東西掉到地上
的聲音，回頭看到罹災者緩緩往地上坐下而且一直
喘氣，看到罹災者嘴裡有檳榔渣，於是用手指將檳
榔渣挖出，接者以嘴對嘴方式對罹災者吸氣，並打
119呼叫救護車，因看到罹災者仍一直大聲喘息，
以為是中暑，此時救護車尚未趕抵，便自行開車將
罹災者送往亞東醫院急救，惟急救後仍不治死亡。



災害原因分析：

間接原因：不安全狀況：

1.220V交流式電焊機，未裝置自動電擊
防止裝置。

2.交流式電焊機未於連接電路上設置防止感電
用漏電斷路器。





案例2:  從事電焊作業
因電焊夾頭破損發生感電災害

據○○工程有限公司之領班Ａ稱：民國90年9月
20日下午約三時許，於BB公司水泥製造廠風車箱
內，我與Ｃ用電焊固定鋼板於導管壁上時，

當我扶住要固定之鋼鈑時，Ｃ叫蹲於風車箱內之
Ｄ把電焊夾頭傳給他，Ｄ接過電焊夾頭後，往上
提，把手誤觸右胸，發出低沉呻吟聲，我大喊觸
電了，
然後三人合力將Ｃ抬出風車箱外，緊急送醫院急
救後不治死亡。」



災害發生原因:

罹災者Ｃ於循環風車箱內（外殼為鋼板第250條

）之狹小空間從事電焊作業，因電焊夾頭破
損致絕緣不良，身體因流汗而溼透，造成電
擊死亡。

直接原因：電擊死亡。

間接原因：不安全狀況：電焊夾頭破損致絕
緣不良

基本原因：
（１）未依規定對勞工實施預防災變所必要

之安全衛生教育、訓練。

（２）未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。





砂輪切割研磨作業應注意事項



案例1: 從事拋光研磨機研磨作業
發生 3 員受傷重大職業災害

發生經過： 109 年1月19日8 50 分許勞工甘○○、黎
○○及陳○○等 3 人從事 拋光研磨機研磨作業時，

陳員發現脈衝式集塵機上有悶燒，火舌從拋光研磨機吸
風口噴出來，燒傷黎員及陳員，黎員及陳員往外逃，
甘員進入廠區內察看，發現脈衝式集塵機內部悶燒，甘
員關掉脈衝式集塵機電源，移開附近易燃物，

過約 10 分鐘，甘員拿手套清理脈衝式集塵機漏斗下方
堵塞之粉塵，此時灼熱粉塵往下掉，粉塵灰燼即燒起來，

甘員拿滅火器滅火，但火勢太大無法滅火，打電話 119 
叫消防車前來滅火，3 人經救護車送臺中市太平區長安
醫院治療，於當日 10 時 20 分許離院返 家休養。



因拋光研磨機研磨鋁製品產生火花蓄熱引燃火災





原因分析：

(一)直接原因：

拋光研磨機研磨鋁製品產生火花蓄熱引燃
火災，造成甘 ○○、黎○○及陳○○等
3 人身體多處燒傷。

(二) 間接原因： 不安全狀況：

對於有可燃性粉塵(鋁粉)存在之脈衝式集
塵機配管及布管，從事有發生火花之虞之
拋光研磨機研磨作業時，未指定粉塵作業
主管，從事監督作業。



案例2 :使用砂輪切割作業被捲死亡

108年2月1日，罹災者呂先生在管溝內進行預
埋鐵件凸突出處切除作業時,

可能要變換姿勢或是轉身取東西, 手上使用
的研磨機研磨 輪碰觸到罹災者呂先生的脖子
上戴頭套(脖圍)導致脖圍被轉動的研磨機捲
入，造成頸部勒絞創傷窒息 ,發現後立即送
醫急救人，仍傷中不治死亡





案例3 :研磨除草機用的刀片

被砂輪片切割職災害

2012/09/05  45歲除草工人許00和56歲陳00，

昨下午到北市淡水區竹圍碼頭進行環境美觀作業，
兩人為了研磨除草機用的刀片，竟直接將中國製
的砂輪片裝在除草機上，想藉高速旋轉來研磨機
器除草機的刀片，

結果砂輪片意外爆裂，碎片直接切入許某小腿，
割穿雨鞋切出15公分傷痕，陳某則是嘴巴被碎片
割裂，下唇幾乎遭割斷，僅剩嘴角皮肉連著，
雙雙被送醫；其他除草工人事後得知直呼：「第
一次聽說有人這樣磨刀，實在有夠天才！」





案例4 :研磨石材作業 砂輪片爆開飛射1人斷臂
2010/06/02
台北市內湖中午發生一起工安意外，經營起重公司的黃
姓老闆和一名員工，使用切割機器在磨石材的時候，
機器上的砂輪片突然爆開，飛射出來割傷老闆的右手掌，
而員工傷勢比較嚴重，左手前臂幾乎被尖銳的砂輪片切
斷，很可能必須要截肢。

救護員黃先生：「林先生他手摀著(左)手衝出來，他的
左手小前臂已經很明顯斷裂，剩下一些皮跟肉連著；
62歲的黃先生，他是他的右手腕也是被切割到，切割到
骨頭但是莫先生有斷。」
事發地點在自家經營的起重公司內，而肇禍的是這台砂
輪機，當時兩個人正在切割石材，不知道什麼原因突然
爆開，機器上的砂輪片飛出來斷成兩截，讓老闆和員工
當場掛彩，等不及救護車來，忍著痛自己走到路口求救。



• 圖片來源:TVBS新聞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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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重吊掛相關案例



職災案例: 被掉落之廢銅條重壓致死



捲揚鋼索自固定端脫開



案例1  從事起重機吊掛作業
發生被掉落之廢銅條重壓致死亡災害

勞工○○○於廠內使用固定式起重機，吊運廢銅條
到熔解爐，途經鑄造機旁之維修走道時，因過捲揚
致鋼索被拉斷脫落，遭掉落之廢銅條重壓致死。

該起重機原有設極限開關預防鋼索過捲，但不見極
限桿，顯已無防止過捲功能，直到發生事。……..
送往附近醫院急救，但仍不治死亡。



【職災原因】
1.該起重機過捲預防裝置失效，且操作時過度捲揚致捲揚

鋼索自固定端斷裂脫開，吊舉物飛落。
2.未嚴禁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。
【防災對策】
（一）對吊升荷重3公噸之固定式起重機，未經檢查機構檢查

合格，即提供勞工使用。(勞工安全衛生法第8條第1項)
（二）未僱用訓練或經技能檢定之合格人員操作該起重機。

（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5條）
（三）對起重機之吊升裝置未設置過捲預防裝置。（起重升降

機具安全規則第11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）
（四）起重機作業時，未禁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。（起重升

降機具安全規則第17條暨勞工安全衛生法第5條第1項）
（五）未依規定設置勞工安全衛生組織、人員及訂定自動檢查

計畫，實施自動檢查。(勞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1、
2項)



案例2: 從事吊掛作業
因鏈條斷裂發生職業災害

據副廠長000稱：勞工黃00與另一名泰勞於製
造工廠欲將桶槽翻轉油漆，

由一人負責一台起重機（3及2公噸起重機各一
座）將桶槽翻轉，完成上述動作後（桶槽已置
於地面，吊鉤並未懸掛吊舉物）就各自離開，

惟黃00又繼續逕自操作該中型起重機，隨後
即聽到聲響，看到罹災者倒地不起，送楊梅怡
仁醫院急救，不治死亡。



災害原因分析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：被起重機之吊鉤自高處掉落撞擊傷重致死。

（二）間接原因：

（１）該中型起重機之過捲預防裝置彈簧已脫落，

且不當過度捲揚操作該起重機，致鏈條被拉斷。

（２）勞工於吊鉤下方操作起重機又未戴安全帽。

七、 災害防止對策：

(一)吊升裝置應設置功能正常之過捲預防裝置。

(二)作業中有物體飛落或飛散，致危害勞工之虞時，應置備有適當之安

全帽及其他防護。

(三)使用起重機從事吊掛作業人員及操作人員，雇主應使其接受吊掛作

業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

(四) )對於起重機具之運轉，應規定於運轉時嚴禁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。

(五)對於起重機具應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。





案例3:  從事吊掛被吊舉物壓死災害

災害發生經過 :

蔡先生正在另外一區工作
突然間聽到有人在呼喊，但不確定是誰

蔡先生轉身一看,發現莫先生被夾在型鋼半成
品堆置區,莫先生的腹部被B H型鋼構件的板
壓住, 蔡先生趕緊跑到該區操作固定式起重
機 將壓在莫先生肚子上的B H型鋼搬開,另一
位越南籍勞工 吳先生扶住莫先生, 後由廠長
將莫先生送往中國醫藥大學北港附設醫院急
救





災害原因:

直接原因:

吊掛B H新鋼板件時遭到型鋼壓住腹部造成腹
部挫傷腹腔內出血傷重不治死亡

間接原因:不安全狀況

使用C型夾從事B H型鋼板件 作業時末搭配使
用副索及安全夾具



基本原因:

1.吊升荷重20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未
經訓練合格

2.起重機據吊掛作業人員未經訓練合格

3.未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

4.未指派專人負責辦理起重機具檢點作業









案例4、勞工遭起重機吊舉物衝撞致死

(三)發生經過：依據現場目擊者楊○○及相關人員口述，

災害發生於90年7月23日上午10時許，當時正從事立柱組

裝焊接工程，罹災者張○○負責研磨焊道毛邊，當立柱一

側焊接完成後，必需翻轉工作物，以進行另側焊接；

當蔡○○操作起重機欲翻轉工作物（立柱Ａ）時，大聲喊

叫請所有人員離開作業區，蔡某確定人員均離開作業區後，

再吊起工作物。這時罹災者張某卻突然闖入（研判可能發

現砂輪機尚置於Ａ立柱上，急欲取回），

但因吊起之工作物左右擺盪，致撞擊張某背部，張某向前

傾倒 胸部撞擊置放一旁之Ｂ立柱 夾擊受傷倒地，經送醫

延至上午十一時不治死亡。



(四)災害發生原因：

罹災者張○○於起重機吊起Ａ柱時，發現砂
輪機尚置於Ａ立柱上，一時心急，未考慮到
危險性，衝向前欲取砂輪機，不料吊起之工
作物Ａ柱左右晃動，撞擊張某背部，並與置
放一旁之Ｂ立柱，前後夾擊致死。

1.直接原因：勞工張○○遭起重機吊舉物衝
撞傷重致死。

2.間接原因：不安全動作：

(1)吊掛作業中勞工進入吊舉物作業區。

(2)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未經訓練合格。



3.基本原因：
(1)未實施自動檢查。
(2)未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勞工缺乏作業安全知識。
(3)未訂定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。
(4)起重機具之作業未規定運轉指揮信號，並指派專人辦理。
(5)大型固定式起重機未經竣工檢查合格。
(6)永育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置大型固定式起重機供

純陽工程行使用時，並未告知該起重機應申請竣工
檢查合格，方得使用，

(7)亦未告知操作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訓練合格；
(8)純陽工程行交付林聰明先生使用時，亦未告知前項之危

害因素及採取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措施
(五)防止災害對策：
1.危險性機械固定式起重機未經竣工檢查合格。
2.危險性機械操作人員應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訓練合格
承攬關係: 永育騰→純陽→林聰明→張某




